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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76� �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1-042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网上业绩

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内容：恒瑞医药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会议时间：2021年4月21日上午10:00-11:00

●会议形式：网络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1年4月20日披露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为使广大投资

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于2021年4月21日召开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战略、现金

分红等具体情况进行充分交流。

二、说明会的时间和形式

召开时间：2021年4月21日上午10:00-11:00

召开形式：网络互动

三、说明会出席人员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管。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21年4月20日前通过本通知后附的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在2021年4月21日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陆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直接参与本次业

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尚先生

联系传真：0518-85453845

联系邮箱：ir@hengrui.com

特此通知。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88318� � � � � � � �证券简称：财富趋势 公告编号：2021-018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时间：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 上午10:00-11:00

●会议方式：网络互动

●会议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问题收集： 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4月20日上午11: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tdx@tdx.

com.cn)，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会议类型说明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深入了解公司2020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利润分配方案，公司定于2021年4月22日上午10:00-11:00通过上

证路演中心拟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财富趋势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会议召开时间和形式

（一）召开时间：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 上午10:00-11:00

（二）召开形式：网络互动

（三）互动平台：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黄山先生，董事会秘书田进恩先生，财务总监朱庆红女士出席本次说明会。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

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 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4月20日上午11: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信箱(tdx@tdx.com.

cn)，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4月22日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参会人员将与投

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5-83021794

电子邮箱：tdx@tdx.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

注册资本：60,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1245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安防设备、网络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

地面接收设备及发射设备）、多媒体设备、半导体设备、智能化系统设备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资质后方可执业）；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安防工程设计及安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西藏紫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9.00%；天津芯翔志坚科技有限公司 21.00;重庆雄鹰智安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2.13333%;惠允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4.00167%；重庆雄鹰致胜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40833%;重庆雄鹰智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05%;重庆雄鹰致远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40167%;重庆雄鹰智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40%;重庆泽

嘉睿安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25%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100,000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优化资本结构，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提升公司的资金实力、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研发实力，增强综

合竞争实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资金的要求，签订《增资协议》，且本次增资价格

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值。

增资终结条件:

如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人申请终结的，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新老股东持股比例以本次增资结果为准。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43、1861244582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6-11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上海交大中海龙水下防务研究中心

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交大中海龙水下防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8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10

经营范围：海洋工程、海洋科学、海底工程、海洋观测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研发销售，潜水救捞装备、水下系统和作业装备、智能无人飞行器

的研发和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和生产，智能机器人销售，通信设备销

售，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船舶设计，海洋环境服务，卫星通信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生态资源监

测，水文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海交大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45.9%； 上海中海龙高新技术研究院

25.1%；诸暨六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珠海横琴云宏五色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珠海联合伟达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9%；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高于20%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引入战略投资者，增强资本实力，加强公司的后续研发投入，强化核心主业，补充公司运营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截至挂牌期满， 如未征集到合格投资人或本次增资募集资金总额及认购数未达到增资方要求或增

资方提出项目终结申请则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上海交大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持股 36.72%； 上海中海龙高新

技术研究院持股20.08%； 诸暨六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8%；珠海横琴云宏五色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8%；珠海联合伟达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持股7.2%；新增投资人2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62657272� -� 141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6-04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证券代码：603628� � � � � � � �证券简称：清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3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2楼墨尔本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7,829,9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94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HONG� DANIEL先生主持。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 ）及《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部分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梦瑶和财务总监方蓉闽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Hong�Daniel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77,828,995 99.9994 是

1.02

选举李云祥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77,828,995 99.9994 是

1.03

选举方蓉闽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77,828,995 99.9994 是

1.04

选举曹长森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77,828,995 99.9994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刘宗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77,828,995 99.9994 是

2.02 选举郭东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7,828,995 99.9994 是

2.03

选举贾春浩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77,828,995 99.9994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王小明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

177,828,995 99.9994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Hong�Daniel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669,407 99.9850

1.02

选举李云祥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669,407 99.9850

1.03

选举方蓉闽女士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669,407 99.9850

1.04

选举曹长森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669,407 99.9850

2.01

选举刘宗柳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6,669,407 99.9850

2.02

选举郭东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6,669,407 99.9850

2.03

选举贾春浩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6,669,407 99.9850

3.01

选举王小明先生为第四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6,669,407 99.98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沈纬、葛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和《网

络投票细则》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6日

佳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4,001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547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 4,001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2,800.7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0.30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

为便于 A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

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4 月 19 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佳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T-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佳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6

日

佳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瑞电子” 、

“本公司”或“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票将于2021年4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达瑞电子

2、股票代码：300976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5,221.4667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305.3667万股，老股转让的股份：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公司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清平

注册地址：东莞市东城区同沙科技园广汇工业区5号楼B区三楼

电话：0769-27284805

联系人：付华荣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电话：0755-23976353

保荐代表人：唐超、彭晗

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6日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21,89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19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或非限售存托凭证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

规模不超过21,894.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325.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568.2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股数的3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21年4月19日（周一）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rs.p5w.net）、

中证网（网址http://www.cs.com.cn）；

3、参加人员：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6日

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文电能” 或“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35,079,567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于2020年9月28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于2021年3月12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的决定

（证监许可〔2021〕825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5,079,567

股，发行价格为15.83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753,978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082,067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997,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28.50%。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4月15日 （T日） 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苏文电能” 股票9,997,500股。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1年4月1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4月19日（T+2日）16:00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1年4月1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

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

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

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

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

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333,684户，有效申购股数为93,

874,348,000股，配号总数为187,748,696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00018774869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389.78225倍，高

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2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701.35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48.50%；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806.6067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51 . 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 . 0181236945% ，申购倍数为

5 , 517.63882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1年4月16日（T+1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4月19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6日

特别提示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2,16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82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2,167 万股。 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300.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866.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27.27 元 / 股。

根据《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9,479.30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216.7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1,950.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 0.02373593%。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方式、回拨机制、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弃

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T+2 日）16:00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

应当于 T+2 日 16:00 前到账。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

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2、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4 月 16 日（T+2 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3、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4、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5、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6、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T+1 日）上午在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

持了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

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996，1996

末“5”位数 97566，47566，42612

末“6”位数 744964，944964，544964，344964，144964，407723，907723

末“7”位数 0936841，5936841，9540525

末“8”位数 77488890，61257591,42981943，09926438，3788336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9,503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 公布的 2,945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176 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中： 有 1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9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

下申购；其余 2,92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157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应申购数量（万股） 实际申购数量（万股）

1 山东至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90 0

2 王一蕾 190 0

3 叶玉美 190 0

4 姚惠君 190 0

5 林祥华 190 0

6 潘乐安 190 0

7 周建 190 0

8

上海赤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承祺 1 号

基金投资账户

190 0

9 朋锦银海星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0 0

10 陈景庚 190 0

11 木林森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0 0

12 上海浦东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0 0

13 杨时琴 190 0

14 丁利 190 0

15 李德敏 190 0

16 张洪彦 190 0

17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1

190 0

18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1

190 0

19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 2 190 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

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获配数量

（万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的比例

获配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

保基金（A类）

653,690 28.42% 130.4967 60.22% 0.01996309%

年金保险资金（B类） 411,160 17.88% 21.8564 10.09% 0.00531579%

其他投资者（C 类） 1,234,940 53.70% 64.3469 29.69% 0.00521053%

总计 2,299,790 100% 216.7000 100%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公布的配售原

则，其中零股 4,375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平均

分配给 A 类投资者。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154230、021-2315434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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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